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讲座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传承传播，立人立学”的院训，做到学术与实践两线并

举，提高我院学生在学术与实践上的能力，繁荣学术思想，开阔实践视野，培养

一流的综合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使各类讲座活动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制定

本管理办法。 

一、 总则 

1、 本办法所指讲座包括学术与活动两大类，下设类型丰富的讲座若干。

旨在提高我院学生的综合素质，全方位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 各部门举办讲座必须实行审批备案制度，未经审批不得举办。 

 

二、 举办学术类讲座 

本办法所指学术类讲座旨在促进教师教学与科研交流，引进先进的学术

思想并提升我院的整体学术水平、增强我院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1、 学术类讲座申报 

教师申报下一年度学术讲座计划，必须经学院教务处审批，专业负责人、

分管教学科研副院长、院长审核，确定讲座是否纳入年度计划。若纳入年度

计划，则向教务处备案，并按照讲座的规格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2、 学术讲座经费资助标准 

（1） 学院按照讲座等级及规格进行资助：国际、港澳台学术

讲座、国家级学术讲座、省级学术讲座、市级学术讲座。校内外专家

讲座费发放标准以学校出台的讲学、讲座费发放标准的文件为依据。 

（2） 相关教师负责人及有关部门依照审批向财务处申请经费。

讲座期间所产生的开支（主讲人就餐、住宿及其他讲座开支）在讲座

结束后须保留票据，经分管教学科研副院长签字后再交财务处核销。 

3、 申报流程 

（1） 讲座申报流程：填写申报表（申请学院资助或自行承担

经费）——学院教务处签章——分管教学科研副院长签章——教务处

备案。 

（2） 讲座举办前一周，主管教师或有关部门须将讲座具体安



排（场地、人员、经费等）上报教务处审核，教务处报院党政办审核

备案。 

（3） 讲座结束一周内，讲座主管人须将讲座相关材料交至教

务处存档。教务处负责整理、存档。 

4、学术讲座主题 

学术讲座主题须密切联系本院所设专业，关注专业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承接专业发展的最新态势，体现专业提升的前瞻性。有益于教师提升教学与

科研能力的同时也对学生的专业素养提升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 

三、 举报活动类讲座 

本办法所指活动类讲座旨在提高学生在培养专业素养的基础上多栖发展

的能力。 

1、 活动类讲座申报 

活动类讲座申报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会学术部与实践部联合主管，充

分体现与鼓励我院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学生会学术部、实践部向各年级

下发活动讲座申报须知，各年级、各班级负责人调研本年级、本班级讲座意

向，确定讲座主题后上报学生会学术部。上报时须提供讲座策划大纲。 

2、 活动类讲座经费资助标准 

（1）邀请校内外专家讲座费发放标准以学校出台的讲学、讲座费发放标准

的文件为依据。 

（2）由讲座申报人负主要责任，学生会学术部、实践部联合策划、统一协

调，依照审批向财务处申请经费。在讲座结束后须保留票据，经院系书记签字后

再交财务处核销。 

3、申报流程 

（1）讲座申报流程：填写申报表——学生会审核、辅导员签字——学院教

务处签章——院系书记签章——教务处备案。 

（2）讲座举办前一周，主管学生或有关部门将讲座具体安排（场地、人员、

经费等）上报至学生会学术部、实践部审核、再由学生会上报至教务处审核，教

务处报院党政办审核备案。 

（3）讲座结束一周内，讲座主管人须将讲座相关材料交至学生会有关部门



进行整理，再上报至教务处存档。 

4、活动类讲座主题 

活动类讲座主题须密切联系我院学生的实际发展情况，充分考虑学生的专业

发展兴趣与前景。可结合我院专业特色下设如下主题： 

（1） 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旨在对接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课，邀请某一领域获得成就的往届学生

及专家主讲、分享经验。 

（2） 教师资格证讲座 

旨在结合我院的汉语国际教育特色为学生提供汉语国际教师资格证

讲座以及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讲座。 

（3） “人生导师”沙龙 

旨在邀请相关领域内专家向我院学生分享成功经验，培养一流的汉语

国际教育人才。 

（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讲座 

旨在加强师生教学科研沟通，拓宽师生交流渠道，提升学生的科研创

新能力，增强我院的整体科研实力。 

（5） 国际汉语实习与志愿服务讲座 

我院结合专业特色，与国外院校及各类志愿场馆对接，为学生提供实

践机会，旨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提升专业素养。 

 

 

对外汉语学院 

2018 年 9 月 1 日 


